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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06B

案件回放

□本报综合

城管申凯、张旭东两人和夏俊峰
年龄相仿，他们在沈阳的街头相遇，他
们说着一样的方言。但他们必须驱赶
与逃跑、罚没和哀求、辱骂和扭打。最
终，是三个家庭的伤痛。谁之过？

申凯
1975 年出生的申凯有一系列骄人

的成绩——16 岁参军，9 个月后入党。
1993年，年仅18岁的申凯因表现优秀，
被记三等功一次。19岁时，申凯退伍参加
工作。2002年，申凯通过考试进入沈阳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工作期
间，他获得了中央党校的本科文凭。2005
年，他被提拔为滨海执法中队副中队长，
2008年年初被提拔为中队长。同夏俊峰
一样，申凯也是家中的独子。

和夏俊峰的父亲一样，申凯的父
亲也是环卫工，因与申母已离婚，儿子
申凯是他最大的骄傲，他说自己被改
造时儿子鼓励他重新做人。

张旭东
张旭东的女儿和夏俊峰的孩子差

不多大。他带着老婆孩子与年迈的父
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一直挤在一
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

家属态度

据媒体报道，申凯和张旭东的
家人称，两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不 能 谅 解 ，宁 愿
放 弃 民 事 赔 偿 ，也 要 判 处 夏 俊 峰
死刑。

政府善后

让申家觉得稍有安慰的是，申凯
死后政府给予他极高荣誉，追悼会上
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刑凯亲自参加，
沈河区主要官员到场，还为申凯申报
了烈士。

政府给予申凯和张旭东家庭各90
万元的经济补偿，还帮助家属安置工
作和转学。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前要求与
家人合影遭拒

夏俊峰妻子张晶称，夏俊峰被执
行死刑前曾要求与家人合影遭拒。

□据 人民网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
罪犯夏俊峰9月25日在辽宁省沈阳
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2009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夏俊
峰提出上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认
为：上诉人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上诉人持械致两名行政
执法人员死亡，一人重伤，犯罪手段
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
劣，建议二审法院综合案件具体情
节对其依法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审理，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
人夏俊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夏俊峰违规经
营炸串，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查
处时，不服从管理，与执法人员发生
冲突，持刀行凶，致二人死亡、一人重
伤。犯罪情节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
忍，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对
发生的冲突，被害人申凯、张旭东负
有一定责任，夏俊峰也负有责任，夏
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
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做
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宣判上述裁定后，夏俊峰在沈阳市看
守所会见了其近亲属。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监督全部过程。夏俊峰居住地的社
区人员也旁听了宣判过程。

夏俊峰，辽宁省铁岭县人，案发
前一直在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与
风雨坛街交叉路口摆摊，每天卖各类
炸串。悲剧发生前，城管部门已告知
其不允许在这一地段摆摊，但并没有
引起夏俊峰的足够重视。

2009年5月16日11时许，夏俊峰
在照常出摊时，尚未来得及摆好炸串
用具，就被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沈河分局的申凯、张旭东、张伟等
执法人员带走。然后夏俊峰随同城
管执法人员来到沈阳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沈河分局滨河勤务室准备
接受处罚。夏俊峰与申凯、张旭东等
人发生争执，遂持随身携带的一把尖
刀先后猛刺申凯胸部、背部，张旭东
胸部、腹部及张伟腹部等处数刀，造
成申凯、张旭东死亡，张伟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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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凯、张旭东及其他


